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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BA_A7_E5_BB_BA_E9_c54_586427.htm 物权（1）物权的概

念物权是民事主体依法对特定的物进行管领支配，享有利益

并排除他人干涉的权利。（2）物权的种类物权可按如下划分

：1）根据物权的权利主体是否为财产的所有人划分。自物权

，又称所有权，是指权利人对自己的所有物享有的占有、使

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他物权，是指在他人的所有物上设

定的权利。2）依据设立目的的不同划分。用益物权，是指对

他人所有物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全

民所有制企业经营权、国有土地使用权、采矿权等属用益物

权。担保物权，是指为了担保债的履行而在债务人或第三人

特定的物或权利上所设定的权利。如抵押权、质押权、留置

权等都是担保物权。3）按物权的客体是动产还是不动产划分

。动产物权，是指以能够移动的财产为客体的物权，如质押

权、留置权。不动产物权，是指以土地、房屋等不动产为客

体的物权，如土地使用权。（3）物权的保护1）请求确认物

权当物权归属不明或是发生争议时，当事人可以向法院提起

诉讼，请求确认物权。请求确认物权包括请求确认所有权和

请求确认他物权。2）请求排除妨碍当他人的行为非法妨碍物

权人行使物权时，物权人可以请求妨碍人排除妨碍，也可请

求法院责令妨碍人排除妨碍。排除妨碍的请求所有人、用益

物权人都可行使。3）请求恢复原状当物权的标的物因他人的

侵权行为而遭受损坏时，如果能够修复，物权人可以请求侵

权行为人加以修理使之恢复原状，恢复原状的请求所有人、



合法使用人都可以行使。4）请求返还原物当所有人的财产被

他人非法占有时，财产所有人或合法占有人，可以依照有关

规定请求不法占有人返还原物，或请求法院责令不法占有人

返还原物。5）请求损失赔偿当他人侵害物权的行为造成物权

人的经济损失时，物权人可以直接请求侵害人赔偿损失，也

可请求法院责令侵害人赔偿损失。把一级建造师设为首页，

尽情收藏你的好资料！ 更多信息请访问：百考试题一级建造

师网校 一级建造师免费题库 一级建造师论坛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